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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７０

证券简称：

ＳＴ

厦华

厦门华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预案

公司声明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预案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确认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公司自行负责；因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引致的

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本预案是公司董事会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说明，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不实陈述。

投资者如有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律师、专业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本预案所述事项并不代表审批机关对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实质性判断、确认或批准，本预

案所述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生效和完成尚待取得有关审批机关的批准或核准。

重要提示

１

、厦门华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下文简称“厦华电子”、“公司”、“本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相关事项

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２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方案尚需取得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文简称“中国证监

会”）的核准，同时需要中国证监会同意豁免相关要约收购义务。

３

、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象为四名，分别为华映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下文简称“华映光电”）、华映视讯（吴江）

有限公司（下文简称“华映视讯”）、福建华映显示科技有限公司（下文简称“福建华显”）与厦门建发集团有限

公司（下文简称“建发集团”）。 其中华映光电、华映视讯、福建华显与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为中华映管股份

有限公司（下文简称“中华映管”），建发集团为本公司第二大股东厦门华侨企业有限公司（下文简称“厦华企

业”）的控股股东。

４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合计为

１５２

，

３８０

，

９５０

股，其中向华映光电发行

７９

，

３６５

，

０７９

股、向华映视讯发行

９

，

５２３

，

８０９

股、向福建华显发行

１５

，

８７３

，

０１５

股、向建发集团发行

４７

，

６１９

，

０４７

股。 在本次发行前，因公司派息、送

股、转增及其他原因引起公司股份变动的，发行总数按照总股本变动的比例相应调整。

５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根据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百分之九十， 即不低于

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５．４７４７

元

／

股的百分之九十（即不低于

４．９２７３

元

／

股）。经本

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各方协商一致，本次发行价格确定为

６．３０

元

／

股。

若本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将对

发行价格作相应调整。

６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为

９６

，

０００

万元，其中华映光电以对本公司的委托贷款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和

无息借款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认购股份，华映视讯以对本公司的委托贷款

６０００

万元认购股份，福建华显以对本公司的

委托贷款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认购股份，建发集团以对本公司的无息借款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和现金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认购股份。

７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公司在本次发行前滚存的截至本次发行时的未分配利润将由本次发行

完成后的新老股东共享。

８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在发行完毕后，发行对象认购的本次发行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上

市交易或转让。

释 义

在本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简称 含义

厦华电子

、

公司

、

本公司

、

发行人

、

ＳＴ

厦华

厦门华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

、

本次非公开发行

厦华电子以非公开发行方式向华映光电

、

华映视讯

、

福建华显和建发集团

合计发行

１５２

，

３８０

，

９５０

股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的行为

本预案

厦门华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非公开发行方式向华映光电

、

华映视讯

、

福

建华显和建发集团合计发行

１５２

，

３８０

，

９５０

股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的非公开

发行

Ａ

股股票预案

华映光电 华映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华显 福建华映显示科技有限公司

华映视讯 华映视讯

（

吴江

）

有限公司

中华映管

、

实际控制人 中华映管股份有限公司

建发集团 厦门建发集团有限公司

厦华企业 厦门华侨电子企业有限公司

平板电视

以液晶

（

ＬＣＤ

）、

等离子

（

ＰＤＰ

）、

有机发光显示

（

ＯＬＥＤ

）

等平板器件为显示屏

的一类电视

，

统称平板电视

（

Ｆｌａｔ ｐａｎｅｌ ＴＶ

）

ＣＲＴ ＣＲＴ

（

Ｃａｔｈｏｄｅ Ｒａｙ Ｔｕｂｅ

）

显示器是一种使用阴极射线管的显示器

ＬＥＤ

背光

ＬＥＤ

背光是指用

ＬＥＤ

（

发光二极管

）

来作为液晶显示屏的背光源

。

和传统

的冷阴极管背光源相比

，

ＬＥＤ

背光源具有环保节能

、

轻薄

、

响应速度快

、

对

比度高

、

色域扩展等优点

。 （

低功耗

、

低发热量

、

亮度高

、

寿命长等特点

）

ＯＬＥＤ

有机发光显示

（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Ｌｉｇｈｔ Ｅｍｉｔｔｉｎｇ Ｄｉｓｐｌａｙ

）

是一种将电能直接转换为光

能的有机发光器件

，

按驱动方式不同可分为被动式

（

ＰＭＯＬＥＤ

）

和主动式

（

ＡＭＯＬＥＤ

）。

ＯＬＥＤ

具有分辨率高

、

响应速度快

、

超轻薄

、

耐低温

、

色彩丰

富

、

耗电量少

，

可实现柔性显示等优点

。

３Ｄ

电视

三维立体显示电视的简称

，

目前比较成熟

、

开始推广的主要是主动快门式

眼镜和被动偏振眼镜技术

，

未来会向无需眼镜的裸视技术发展

ＯＤＭ

ＯＤＭ

（

即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Ｄｅｓｉｇｎ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

），

意为

“

自主设计制造

”，

结构

、

外观

、

工

艺均由生产商自主开发

，

由客户选择下单后进行生产

，

产品以客户的品牌

进行销售

。

中国证监会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本协议

、

协议 与认购对象签订的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

定价基准日 第六届第十八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元

／

万元 人民币元

／

人民币万元

第一章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概要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背景和目的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背景

１

、技术革新提升彩电产业附加值，不断为电视产业创造新的发展空间

２００４

年以来，电视技术创新呈加快趋势，技术进步逐渐成为产品结构设计和消费升级的主要驱动力，全

球彩电行业正处于以液晶电视为主的平板电视逐渐加速替代传统

ＣＲＴ

电视的发展过程中。 同时全球范围内

数字电视取代模拟电视成为必然趋势，各主要国家都制定了在

２０１５

年前停止模拟电视广播的时间表，未来

５

年数字电视市场存在巨大需求，彩电发展迎来大好时机。

未来几年，全球电视行业的更新换代及技术进步仍将继续为电视产业创造巨大的发展空间。显示技术方

面，

ＬＥＤ

背光技术

２００９

年已经导入市场，

２０１１

年预计渗透率就将超过

５０％

。 新型显示技术（如

ＯＬＥＤ

技术）开始

出现；应用技术方面，带有互联网功能的数字电视一体机将在未来几年成为消费者重要需求之一；智能电视

也正在成为市场热点。 此外，

３Ｄ

电视已进入市场，目前该种类型电视正处于市场推广阶段，出货量持续增长。

技术的创新和普及推动了整个彩电行业的升级，随着“三网融合”的推进，电视机将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消费

电子用品，而是集计算机、通信、网络、嵌入式软件、平板显示、数字家庭、传感网、甚至云计算、电子支付等崭

新技术的家庭文化信息中心，将继续为电视厂商带来新的挑战和发展机遇。

技术的革新带来彩电技术附加价值的提升，未来多功能电视的前景广阔。云端计算与家庭数字互联网络

也成为下一个电视市场发展的主流，厦华电子必须积极进行相关关键技术与材料布局，以满足战略客户之未

来需求， 达成创造技术与成本的竞争力之目标， 客观上对厦华电子自身资金实力和战略布局提出了新的要

求。

２

、

ＯＤＭ

（研发型代工）迎来新契机

在规模经济与专业分工的大趋势下，国际大品牌电视商为控制成本，逐步提高产品委外代工比例，将产

品转交给具备成本竞争力的生产商来生产，本身则专注在品牌经营，这给以

ＯＤＭ

为主的公司带来很大的发

展机遇。 厦华电子在发展

ＯＤＭ

业务与品牌营销的基础上，大力培育优质客户群，逐步确立了

ＤＭＳ

经营模式

（即

Ｄｅｓｉｇｎｅｒ

，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ｒ ＆ Ｓｅｒｖｉｃｅｒ

），战略聚焦电视设计、制造与整合服务，为客户提供全面系统解决方

案，向“服务型制造”转型升级，创造高附加值产品，为客户提供更优质的服务，从而为股东创造更高的收益。

ＤｉｓｐｌａｙＳｅａｒｃｈ

针对全球前

１５

大主要品牌调查，

２０１２

年寄望全球景气复苏带动需求回温，预计前

１５

大厂商明

年出货量目标将比

２０１１

年增长

１３％

以上，主要品牌出货量预计在

２．１１

亿台以上。 主要品牌商出货量的恢复和

增长，必然将带动

ＯＤＭ

生产商销售和业绩的增长。

３

、公司长期处于负资产状况下，资产负债结构严重不合理，不利于业务进一步增长

华映视讯成为控股股东后，公司积极引进、消化并实施台湾电子制造业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方法，运用产

品生命周期管理系统以加强对研发、采购与制造的流程管理，并适时调整业务发展方向，使得公司在金融危

机的大环境下实现出口逆势成长，

２００９

年，公司营业收入较上年年增长

１７．０７％

，

２０１０

年增长

３．２３％

。实现连续两

年的主营业务盈利。 但是，由于前期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等原因导致公司

２００６－２００８

年产生巨额亏损，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总资产为

１６４

，

０８３．１２

万元，但净资产为

－８７

，

９８７．１７

万元，处于高负债环境运行，资产负债结构严重不合理，银行融资空间较

小，营运资金在一定程度上依赖关联方提供的委托贷款和无息借款，进而导致公司的经营战略趋于保守，既

不利于公司业务的进一步增长，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公司的独立性。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目的

１

、彻底解决公司负资产运行问题，使公司财务困境得到实质性改善

公司目前处于净资产为负值、资产负债率高位运行的状况，营运资金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关联方为本公司

提供的委托贷款和无息借款。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已高达

１５３．６２％

，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

仅分别为

０．６

和

０．５

，各项偿债能力指标均远低于同行业其他上市公司，存在一定的偿债风险。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方案实施后，将彻底扭转公司的负资产状况，使公司净资产转正，大大降低公司的资产负债率，改善公司

资本结构，提高财务抗风险能力。

２

、增强公司实力，提升公司接单能力

在客户的供应商评价体系中，厦华的负资产问题一直是竞争的短板，解决负资产问题后，厦华的接单能

力将大大增强，有利于争取更多的优质客户；同时，在原材料采购方面，公司将占据更加积极主动的位置，可

赢得更多优势资源保障以及优惠条件；此外，在申报政府高科技项目方面，厦华也将获得更多的机会和更好

的政策扶持、优惠待遇等。 可以说，解决负资产问题，将为厦华的经营带来倍增效应，使公司业绩有望迎来较

大成长。

３

、减少关联交易，提高上市公司独立性

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实施后，华映光电、福建华显、华映视讯及建发集团等关联方对公司的委托贷款和

无息借款转为股权，也从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公司与关联方的资金往来，有利于上市公司在业务、资产、财务、

人员、机构等方面与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保持独立，有利于保持公司健全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

本次非公开发行是公司解决财务困难、进一步做强做大主营业务的重要措施之一。非公开发行将彻底改

善公司的财务困境，既完全扭转了公司长期所处的负资产状况，又为公司带来营运资金的支持，有利于公司

抓住彩电行业技术更新换代以及海西区域政策扶持所带来的快速发展机遇，集中优势资源不断开拓新客户，

大力发展

ＯＤＭ

业务，使公司保持稳健、持续、健康的发展。

二、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象四名，分别为华映光电、华映视讯、福建华显与建发集团。其中华映光电、华映视讯、

福建华显与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为中华映管，建发集团为本公司第二大股东厦华企业的控股股东。有关发

行对象的具体情况参见“第二章 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上述四名发行对象认购方式分别为： 华映光电拟以其持有的对公司委托贷款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和无息借款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认购

７９

，

３６５

，

０７９

股；华映视讯拟以其持有的对公司委托贷款

６

，

０００

万元认购

９

，

５２３

，

８０９

股；福建华

显以其持有的对公司委托贷款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认购

１５

，

８７３

，

０１５

股。 建发集团拟以其持有的对公司的无息借款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和现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认购

４７

，

６１９

，

０４７

股。

三、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概要

（一）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

１．００

元。

（二）定价基准日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三）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

有关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百分之九十，

即不低于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５．４７４７

元

／

股的百分之九十（即不低于

４．９２７３

元

／

股）。 经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各方协商一致，本次发行价格确定为

６．３０

元

／

股。

若本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将对

发行价格作相应调整。

（四）本次发行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合计为

１５２

，

３８０

，

９５０

股，其中向华映光电发行

７９

，

３６５

，

０７９

股、向华映视讯发行

９

，

５２３

，

８０９

股、向福建华显发行

１５

，

８７３

，

０１５

股、向建发集团发行

４７

，

６１９

，

０４７

股。 在本次发行前，因公司派息、送股、

转增及其他原因引起公司股份变动的，发行总数按照总股本变动的比例相应调整。

（五）发行股票的限售期

华映光电、华映视讯、福建华显和建发集团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上市交

易或转让。

（六）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方案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发行前滚存的未分配利润由本次发行完成后的公司新老股东共享。

（七）上市地点

限售期满后，本次发行的股票将申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八）决议的有效期

本次发行股票决议的有效期为发行方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

四、募集资金投向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９６

，

０００

万元， 其中包括华映光电用于认购的委托贷款金额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

和无息借款金额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华映视讯用于认购的委托贷款金额

６０００

万元；福建华显用于认购的委托贷款金

额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建发集团用于认购的无息借款金额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上述以委托贷款和无息借款认购的部分在发

行时不直接募集现金。扣除上述委托贷款和无息借款金额，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现金金额为

２０

，

０００

万

元。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现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五、本次发行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象为四名，分别为华映光电、华映视讯、福建华显与建发集团。 其中华映光电、华映视

讯、福建华显与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为中华映管，建发集团为本公司第二大股东厦华企业的控股股东。 本

次非公开发行构成关联交易。

在董事会审议相关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由非关联董事表决通过。 提请股东大会审议时，华映视

讯、厦华企业及其关联方将在股东大会上对相关事项予以回避表决。

六、本次发行是否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合计为

１５２

，

３８０

，

９５０

股，其中向华映光电发行

７９

，

３６５

，

０７９

股、向华映视讯发行

９

，

５２３

，

８０９

股、向福建华显发行

１５

，

８７３

，

０１５

股、向建发集团发行

４７

，

６１９

，

０４７

股。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前，本公司实

际控制人中华映管通过华映视讯间接持有本公司

１００

，

１２１

，

０６８

股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２７．００％

。本次非公开

发行股票完成后，中华映管通过华映视讯、华映光电、福建华显合计间接持有

２０４

，

８８２

，

９７１

股股份，占公司股

份总额的比例达到

３９．１６％

，中华映管仍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不会导致本公司的控制权

发生变化。

七、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审批程序

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相关事项已经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召开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

过。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事宜尚需下列审批程序：

（一）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

（二）华映科技股东大会的批准；

（三）中国证监会对华映光电、华映视讯、福建华显要约收购义务的豁免；

（四）中国证监会对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核准。

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后，公司将依法实施本次非公开发行，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办理股票发行、登记和上市事宜，履行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程序。

第二章 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一、发行对象概况

（一）华映光电

１

、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华映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中外合资）

注册地址：福州市马尾科技园区兴业路

１

号

法定代表人：林盛昌

注册资本：

２３２

，

５５２．６１

万元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４

年

０１

月

１１

日

经营范围：平板显示产品及其相关零部件的批发（涉及审批许可的项目，只允许在审批许可的范围内和

有效期限内从事生产经营）。

２

、公司与华映光电之间的股权关系

３

、近三年的业务发展状况及主要经营成果

近三年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０８

年

总资产

３９０

，

６３６．１８ ３０７

，

２０６．４６ ３０５

，

２４６．３８

所有者权益

１６８

，

６１１．３５ １６４

，

４２４．８０ １４５

，

２３０．５２

净利润

４

，

１８６．５５ －４６

，

８０２．２４ －８４

，

１４６．４６

４

、近一年简要财务报表（经审计）

（

１

）

２０１０

年简要资产负债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３９０

，

６３６．１８

其中

：

流动资产

２８１

，

７６６．０４

负债总额

２２２

，

０２４．８３

其中

：

流动负债

２２２

，

０２４．８３

所有者权益总额

１６８

，

６１１．３５

其中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１６６

，

５６４．２０

（

２

）

２０１０

年简要利润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营业收入

２４６

，

５８６．５４

营业利润

３

，

９４６．０４

利润总额

４

，

２６２．６７

净利润

４

，

１８６．５５

（

３

）

２０１０

年简要现金流量表

厦门华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报告书摘要

上市公司名称：厦门华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ＳＴ厦华

股票代码：６００８７０

收购人一：华映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福州市马尾科技园区兴业路１号

通讯地址：福州市马尾科技园区兴业路１号

收购人二：华映视讯（吴江）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江苏省吴江经济开发区同里分区江兴东路８８号

通讯地址：江苏省吴江经济开发区同里分区江兴东路８８号

收购人三：福建华映显示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福州市马尾科技园区７７号地

通讯地址：福州市马尾科技园区儒江西路６号

签署日期：二零一一年十一月

收购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摘要系本收购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格式与准则第

１６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 及其他相关法

律、法规及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编写。

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摘要已全面披露了本收

购人（包括股份持有人、股份控制人以及一致行动人）在厦门华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华电子”）

拥有权益的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摘要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上述收购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在

厦华电子拥有权益。

三、本收购人签署本报告书摘要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收购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

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四、本次收购是因收购人拟取得厦华电子向其定向发行的新股而导致的。本次收购将导致收购人触发要

约收购义务，收购人将向中国证监会申请豁免其要约收购义务。

五、上市公司本次发行新股、收购人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已经厦华电子董事会审议通过，尚须经厦

华电子股东大会批准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并豁免要约收购义务。

六、本次收购是根据本报告书摘要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本收购人和所聘请的专业机构外，没有委托或

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摘要中列载的信息对本报告书摘要作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七、收购人的决策机构全体成员共同承诺本报告书及其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释 义

在本报告中，除非特别说明，下列简称具有以下含义：

简称 含义

厦华电子

、

厦华

、

ＳＴ

厦华

、

上市公司

、

发行

人

指 厦门华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华映视讯 指 华映视讯

（

吴江

）

有限公司

华映光电 指 华映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华显 指 福建华映显示科技有限公司

华映科技 指 华映科技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华映百慕大 指 中华映管

（

百慕大

）

股份有限公司

中华映管 指 中华映管股份有限公司

华映纳闽 指 中华映管

（

纳闽

）

股份有限公司

华映马来西亚 指 中华映管

（

马来西亚

）

股份有限公司

厦华企业 指 厦门华侨电子企业有限公司

建发集团 指 厦门建发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

交易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

收购办法

》

指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２７

日修订后实施的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元

、

万元 指 人民币元

、

万元

第一节 收购人介绍

一、收购人基本情况

（一）华映光电

企业名称：华映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福州市马尾科技园区兴业路

１

号

法定代表人：林盛昌

注册资本：

２３２

，

５５２．６１

万元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中外合资）

注册号：

３５００００４０００００４３０

税务登记证号：

３５０１０５６１１４４６０２８

组织机构代码：

６１１４４６０２－８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４

年

１

月

１１

日

营业期限：未约定

股东名称：中华映管（百慕大）股份有限公司、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华映管（纳闽）股份有限

公司、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顺明电子（福州）有限公司、福州开发区允有电子有限公司、志品（福州）技

术工程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平板显示产品及其相关零部件的批发（涉及审批许可的项目，只允许在审批许可的范围和有

效期限内从事生产经营）

（二）华映视讯

企业名称：华映视讯（吴江）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江苏省吴江经济开发区同里分区江兴东路

８８

号

法定代表人：许翼材

注册资本：

１２

，

０００

万美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注册号：

３２０５８４４００００１３１９

税务登记证号：

３２０５８４７２６６４１７７１

组织机构代码：

７２６６４１７７－１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１

年

３

月

２１

日

营业期限：自

２００１

年

３

月

２１

日至

２０５１

年

３

月

２０

日

股东名称：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华映管（百慕大）股份有限公司、中华映管（纳闽）股份有限

公司、中华映管（马来西亚）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平板显示器、笔记本电脑、液晶电视及液晶显示屏模组制造、维修与销售；从事非配额许可证

管理、非专营商品的收购出口业务，提供管理与技术咨询服务（涉及审批许可的项目，只允许在审批许可的范

围内和有效期限内从事生产经营）。

（三）福建华显

企业名称：福建华映显示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福州市马尾科技园区

７７

号地

法定代表人：唐远生

注册资本：

３

，

０００

万美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注册号：

３５０１００４０００１０８４５

税务登记证号：

３５０１０５７５７３８８６８４

组织机构代码：

７５７３８８６８－４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４

年

２

月

１６

日

营业期限：

２００４

年

２

月

１６

日至

２０５４

年

２

月

１５

日

股东名称：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华映管（百慕大）股份有限公司、中华映管（纳闽）股份有限

公司

经营范围：从事新型平板显示器件、液晶显示屏、模组及零部件的研发、设计、生产、销售和售后服务。 （销

售限于自产产品）（凡涉及审批许可项目的，只允许在审批许可的范围和有效期限内从事生产经营）

二、收购人的产权关系和关联关系

（一）产权关系结构图

（二）收购人的实际控制人及下属核心公司情况

（

１

）收购人的实际控制人

华映百慕大持有华映光电

５８．９１％

的股权，为华映光电的控股股东。此外，华映科技持有华映光电

２０％

的股

权，华映百慕大为华映科技的控股股东。 中华映管持有华映百慕大

１００％

的股权，为收购人华映光电的实际控

制人。

华映科技持有华映视讯和福建华显各

７５％

的股权，为其控股股东；华映百慕大通过其子公司直接和间接

持有华映科技

７５．０６％

的股权，为华映科技的控股股东；中华映管持有华映百慕大

１００％

的股权，为收购人华映

视讯和福建华显的实际控制人。

因此，华映光电、华映视讯和福建华显为同一实际控制人所控制的公司。

（

２

）收购人实际控制人下属核心公司基本情况

截至本收购报告书摘要签署日， 收购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中华映管的主要下属核心公司基本情况

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成立时间 住所 注册资本 主营业务

１

中华映管

（

百慕大

）

股份有限

公司

１９９４

年

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 Ｈｏｕｓｅ， Ｃｈｕｒｃｈ Ｓｔｒｅｅｔ，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 ＨＭ１１， Ｂｅｒｍｕｄａ

１３１，９００，０００

美元 控股投资

２

中华映管

（

纳闽

）

股份有限公

司

１９９２

年

Ｌｏｔｓ２＆３， Ｌｅｖｅｌ３， Ｗｉｓｍａ Ｌａｚｅｎｄａ，

Ｊａｌａｎ Ｋｅｍａｊｕａｎ， ８７０００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ｙ， Ｌａｂｕａｎ

１９５０

万美元 投资业务

３

华映科技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

司

１９９２

年

福州市马尾区儒江西路

６

号

１＃

楼第

三

、

四层

７００，４９３，５０

元

新型平板显示器件

、

液晶显

示屏

、

模组及零部件的设计

、

生产等

４

福建华映显示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０４

年 福州市马尾科技园区儒江西路

６

号

３０，０００，０００

美元 液晶模组制造

５

深圳华映显示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０５

年

深圳市宝安区光明高新技术产业园

区塘明大道

９

号

３０，０００，０００

美元 液晶模组制造

６

福建华冠光电有限公司

２００５

年 福建省福清市元洪路上郑

２２，５００，０００

美元

从事新型平板显示器件

、

液

晶显示产品

、

模组及零部件

的制造

７

华映视讯

（

吴江

）

有限公司

２００１

年

江苏省吴江市吴江经济开发区同里

分区江兴东路

８８

号

１２０，０００，０００

美元 液晶显示屏模组制造

８

厦门华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１９９５

年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大道

２２

号

３７０，８１８，７１５

元 彩电

、

彩色显示器

、

计算机等

９

华映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１９９４

年 福州市马尾科技园区兴业路

１

号

２，３２５，５２６，１００

元

映像管与电子枪之制造与销

售

、

液晶模组制造

１０

福州华映视讯有限公司

２００３

年 福州市马尾科技园区兴业路

１

号

５，２００，０００

美元

平板显示产品的组装

、

开发

、

设计及售后

１１

中华映管

（

金宝

）

股份有限公

司

１９９５

年

５５， Ｍｅｄａｎ Ｉｐｏｈ １ａ， Ｍｅｄａｎ Ｉｐｏｈ

Ｂｉｓｔａｒｉ， ３１４００ Ｉｐｏｈ， Ｐｅｒａｋ Ｄａｒｕｌ

Ｒｉｄｚｕａｎ，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

１００

零吉

彩色电子枪及其零配件的生

产和销售

１２

中华映管

（

马来西亚

）

股份有

限公司

１９８９

年

Ｌｅｖｅｌ８，Ｓｙｍｐｈｏｎｙ Ｈｏｕｓｅ，Ｂｌｏｃｋ Ｄ１３，

Ｐｕｓａｔ， Ｄａｇａｎｇａｎ Ｄａｎａ １， Ｊａｌａｎ Ｐｊｕ

１ａ ／ ４６， ４７３０１， Ｐｅｔａｌｉｎｇ Ｊａｙａ，

Ｓｅｌａｎｇｏｒ Ｄａｒｕｌ Ｅｈｓａｎ，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

普通股

：

６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零

吉

特别股

：

２，１２３，９５７

零吉

彩色映像管之制造与销售

１３

新金士顿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３

年 英属维京群岛

７００，０００

美元 控股公司

１４

ＢＥＮＳＡＬＩＮ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１９９６

年 英属维京群岛

２８，０００，０００

美元 投资事务

１５

ＢＡＮＧＡＬＯＲ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１９９６

年 英属维京群岛

２８，０００，０００

美元 投资事务

１６

ＤＡＬＥＭＯＮ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１９９６

年 英属维京群岛

２８，０００，０００

美元 投资事务

１７

ＤＡＬＩＡＮ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１９９６

年 英属维京群岛

２８，０００，０００

美元 投资事务

１８

马高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１９９０

年

４７ａ， Ｊａｌａｎ Ｃｈｕｎｇ Ａｈ Ｍｉｎｇ， Ｐａｓｉｒ

Ｐｕｔｅｈ， ３１６５０， Ｉｐｏｈ， Ｐｅｒａｋ Ｄａｒｕｌ

Ｒｉｄｚｕａｎ，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

２５，７４７，７８１

零吉 偏向轭之制造与销售

（三）华映光电、华映视讯和福建华显构成一致行动人的说明

本次收购，厦华电子向华映光电、华映视讯和福建华显非公开发行股份，华映光电拟以委托贷款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和无息贷款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华映视讯拟以委托贷款

６

，

０００

万元，福建华显拟以委托贷款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认购厦华

电子向其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华映视讯和福建华显的控股股东为华映科技，华映光电和华映科技的控股股东为华映百慕大，实际控制

人为中华映管。 华映光电、华映视讯和福建华显为同一实际控制人所控制的公司，三家公司认购本次非公开

发行的股份后持有厦华电子已发行的股份比例单家均不超过

３０％

，但合计持有股份达到

３９．１６％

。

综上，本次收购中，华映光电、华映视讯、福建华显构成了一致行动人。

三、收购人主要业务及最近三年财务状况

（一）华映光电

华映光电的经营范围为平板显示产品及其相关零部件的批发（涉及审批许可的项目，只允许在审批许可

的范围和有效期限内从事生产经营）。 其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３

，

９０６

，

３６１

，

７６７．１３ ３

，

０７２

，

０６４

，

５７４．２０ ３

，

０５２

，

４６３

，

７７３．０２

负债总额

２

，

２２０

，

２４８

，

２７２．９８ １

，

４２７

，

８１６

，

５９８．６１ １

，

６００

，

１５８

，

５３２．５０

净资产

１

，

６８６

，

１１３

，

４９４．１５ １

，

６４４

，

２４７

，

９７５．５９ １

，

４５２

，

３０５

，

２４０．５２

资产负债率

５６．８４％ ４６．４８％ ５２．４２％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０８

年

营业收入

２

，

４６５

，

８６５

，

３７４．１２ １

，

２３４

，

２１３

，

２４０．４５ １

，

９９４

，

７３３

，

８５３．７９

利润总额

４２

，

６２６

，

７３３．８１ －６０８

，

５４４

，

１２９．８３ －８４１

，

４６４

，

６１７．３０

净利润

４１

，

８６５

，

５１８．５６ －４６８

，

０２２

，

３８３．６３ －８４３

，

７２６

，

２３９．３３

净资产收益率

２．４８％ － －

（二）华映视讯

华映视讯的经营范围为平板显示器、笔记本电脑、液晶电视及液晶显示屏模组制造、维修与销售；从事非

配额许可证管理、非专营商品的收购出口业务，提供管理与技术咨询服务。 其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１

，

７２２

，

６１３

，

１１９．４５ １

，

５８６

，

３８３

，

８８２．１３ １

，

９４５

，

０５９

，

５４９．９１

负债总额

２９１

，

１６７

，

１５６．３９ ２９７

，

６１１

，

７５４．０７ ５３３

，

９１５

，

６０９．３３

净资产

１

，

４３１

，

４４５

，

９６３．０６ １

，

２８８

，

７７２

，

１２８．０６ １

，

４１１

，

１４３

，

９４０．５８

资产负债率

１６．９０％ １８．７６％ ２７．４５％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０８

年

营业收入

６６９

，

０３１

，

９８３．４６ ４６７

，

３５６

，

７１５．３２ ５９３

，

９３８

，

１３７．５５

利润总额

１９０

，

９１４

，

０３３．１４ １１７

，

９９５

，

８８３．５６ １００

，

３００

，

４５３．１０

净利润

１４２

，

６７３

，

８３５．００ ８９

，

４５５

，

５０３．５３ ６６

，

３９７

，

９７１．２５

净资产收益率

９．９７％ ６．９４％ ４．７１％

（三）福建华显

福建华显的经营范围为：从事新型平板显示器件、液晶显示屏、模组及零部件的研发、设计、生产、销售和

售后服务。 其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９６４

，

０８０

，

０８６．２０ １

，

１６５

，

６７２

，

８８５．２５ １

，

１０２

，

７９９

，

６３８．９４

负债总额

４７０

，

７８５

，

５７３．７７ ６７８

，

２６３

，

７２４．８１ ７３６

，

１９２

，

７６１．３２

净资产

４９３

，

２９４

，

５１２．４３ ４８７

，

４０９

，

１６０．４４ ３６６

，

６０６

，

８７７．６２

资产负债率

４８．８３％ ５８．１９％ ６６．７６％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０８

年

营业收入

４１９

，

９８１

，

５６７．８２ ２７８

，

７４４

，

６３１．４４ ２３５

，

９４１

，

４２８．８６

税前利润

２３０

，

６７７

，

６５４．６４ １３３

，

８５１

，

４７２．６１ ８２

，

１２５

，

４５８．４５

净利润

１９４

，

１８８

，

０４６．３９ １２０

，

８０２

，

２８２．８２ ７４

，

７４２

，

３８３．４７

净资产收益率

３９．３７％ ２４．７８％ ２０．３９％

四、收购人最近五年所受到的相关处罚及重大诉讼或仲裁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收购人在最近五年之内不存在受到与证券市场有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

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的情况。

五、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一）华映光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华映光电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台胞证号 国别

（

地区

）

其他国家

／

地区居

留权

康国财 董事长

０００１６３＊＊

中国台湾 是

林盛昌 董事

０１７５００＊＊

中国台湾 是

王忠兴 董事

０１７０９８＊＊

中国台湾 是

李学龙 董事

０３２５２６＊＊

中国台湾 是

陈益成 董事

０４４１６２＊＊

中国台湾 是

吴孟爵 监事会主席

２０００６３２３＊＊

中国台湾 是

颜俊雄 监事

００５１６４３９＊＊

中国台湾 是

林志彬 监事

０８２４８３＊＊

中国台湾 是

纪国琳 总经理

０４３４８０＊＊

中国台湾 是

上述人员在最近五年之内没有受到与证券市场有关的行政处罚、 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

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的情况。

（二）华映视讯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华映视讯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台胞证号 国别

（

地区

）

其他国家

／

地

区居留权

康国财 董事长

０００１６３＊＊

中国台湾 是

许翼材 董事

０５６７１３＊＊

中国台湾 是

陈益成 董事

０４４１６２＊＊

中国台湾 是

李钦彰 监事

０５３１９５０５＊＊

中国台湾 是

马志嘉 总经理

０２７９７３０３＊＊

中国台湾 是

上述人员在最近五年之内没有受到与证券市场有关的行政处罚、 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

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的情况。

（三）福建华显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福建华显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台胞证号 国别

（

地区

）

其他国家

／

地

区居留权

唐远生 董事长

０２５９３８＊＊

中国台湾 是

许翼材 董事

０５６７１３＊＊

中国台湾 是

王忠兴 董事

０１７０９８＊＊

中国台湾 是

张伟中 董事

０４８８５５１４＊＊

中国台湾 是

邱建清 监事

０３４５０６９３＊＊

中国台湾 是

上述人员在最近五年之内没有受到与证券市场有关的行政处罚、 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

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的情况。

六、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

发行股份

５％

的简要情况

截至本收购报告书摘要签署日， 收购人的实际控制人中华映管直接和间接持有境内上市公司华映科技

合计

７５．０６％

的股份，具体情况为：华映百慕大直接持有华映科技

７０．７７％

的股份，通过其子公司华映纳闽间接

持有华映科技

４．２９％

的股份。 华映科技股票代码为

０００５３６

，其基本情况见“第一节 收购人介绍”之“收购人的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下属核心公司情况”部分。

中华映管间接持有厦华电子

２７％

的股份。 具体情况为：华映视讯持有厦华电子

２７％

的股份，为厦华电子第

一大股东；华映百慕大直接及间接共持有华映视讯

１００％

的股份，其中华映百慕大直接持有

６．５６％

的股份，通过

子公司华映纳闽间接持有

１２．７０％

的股份，通过子公司华映（马来西亚）间接持有

５．７４％

的股份，通过子公司华

映科技间接持有

７５％

的股份。

收购人实际控制人中华映管持有台湾上市公司凌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

８１０５

）

２９．７３％

的股权。

除以上披露的情况外，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持有、控制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

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七、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５％

以上的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

构的简要情况

截至本收购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收购人华映光电、华映视讯和福建华显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

在持有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

５％

以上股权的情况。

第二节 收购决定及收购目的

一、收购目的

（一）改善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结构，提高抵御风险能力

近三年一期，厦华电子的资产负债率均高于

１００％

，分别为

１７９．３７％

、

１５０．６５％

、

１５０．３９％

、

１５３．６２％

，流动比率

均小于

１

，分别为

０．４６

、

０．６６

、

０．６１

、

０．６０

，资产负债结构极为不合理，公司的财务杠杆利用率极高。 与同行业上市

公司相比，公司资产负债率已明显偏高，流动比率、速动比率则偏低，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公司的抗风险能

力，限制了公司的融资能力，使公司面临较高的财务风险。 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厦华电子可以有效降低资

产负债率，提高偿债能力，增强公司抵御风险的能力。

（二）减少财务费用，提高上市公司盈利能力

最近三年一期，厦华电子的财务费用率分别为

３．９５％

、

１．５２％

、

２．１４％

和

２．６０％

，与同行业其他上市公司相比，

厦华电子的财务费用率始终处于较高的位置。 厦华电子利息支出占息税前利润的比例较高，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１

年

前三季度分别高达

５１．８４％

和

６６．６０％

，大量的利息支出已经成为影响公司持续盈利能力的主要因素之一。

不考虑发行费用等其他因素，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中

７６

，

０００

万元的委托贷款和无息借款认购本次非公开

发行股份后， 将相应减少公司负担的负债金额。

２０１０

年， 公司为合计

４６

，

０００

万元的委托贷款共支付利息

３

，

８７０．０２

万元，为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无息借款计提利息费用

１

，

６５５．９２

万元。 按照

２０１０

年的数据计算，不考虑本年度加息

影响，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每年可减少财务费用

５

，

５２５．９４

万元。此外，本次募集资金中现金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

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相当于减少等额的短期借款，从而较大程度地改善公司的盈利质量，提升公司的盈

利能力。

（三）减少关联资金拆借，提升公司独立性

本次非公开发行中，华映光电、华映视讯、福建华显和建发集团等关联债权方以

７６

，

０００

万元的委托贷款

和无息借款认购公司股份，有助于公司大幅度减少关联交易。本次发行中募集的现金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用于补充公

司流动资金，进一步支持公司经营需要，减少公司在资金方面对关联方的依赖，大大提升了公司运营的独立

性。

（四）提高实际控制人控股比例，降低上市公司被收购的风险

截至本摘要签署日， 中华映管通过子公司华映视讯间接持有厦华电子

１００

，

１２１

，

０６８

股， 占其总股本的

２７．００％

。 本次交易完成后，中华映管通过华映视讯、华映光电和福建华显对厦华电子的间接持股比例将提升

到

３９．１６％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上市公司被收购的风险。

二、后续持股计划

在本报告摘要签署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收购人华映光电、华映视讯和福建华显没有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

份或者处置其已拥有权益的股份的计划。 若以后拟进行上述计划，收购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相关批准程序。

三、本次收购决定所履行的相关程序及具体时间

１

、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华映光电召开董事会，审议批准华映光电与厦华电子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

议，并提交华映光电股东大会审议；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华映科技召开董事会，审议相关议案并批准华映视讯和福建华显与厦华电子签订附

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并提交华映科技股东大会审议

３

、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厦华电子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

的议案》、《与华映光电、华映视讯和福建华显签订《附生效附件的

＜

股份认购协议

＞

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并与

华映光电、华映视讯和福建华显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并提交厦华电子股东大会审议。

４

、本次收购事宜尚须经华映科技股东大会及厦华电子股东大会批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并

豁免要约收购义务。

第三节 收购方式

一、收购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本次收购前，收购人华映光电、福建华显未在厦华电子中拥有任何权益。

截至本摘要签署日，收购人华映视讯持有上市公司

１００

，

１２１

，

０６８

股，占总股本的

２７％

，为厦华电子的控股

股东。

本次收购完成后，华映光电、华映视讯和福建华显合计持有厦华电子股份数将增至

２０４

，

８８２

，

９７１

股，占发

行后上市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将增至

３９．１６％

，因此触发要约收购义务。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收购人本次收购行为属于可以向中国证监会申请免于以要

约方式增持股份的情形之一，经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同意其免于发出收购要约后，华映光电、华映视讯和福建

华显将向中国证监会提出豁免要约收购义务的申请， 经中国证监会对本次收购无异议并同意豁免其要约收

购义务后，本次收购方可实施。

二、本次收购的基本方案

本次收购方案为华映光电拟以委托贷款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和无息贷款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华映视讯拟以委托贷款

６

，

０００

万元，福建华显拟以委托贷款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按照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厦华电子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确定的发行价格，即

６．３０

元

／

股的价格认购厦华电子向其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华映光电、华映视讯和福建华显认

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

以本次非公开发行

１５２

，

３８０

，

９５０

股计算，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前和完成后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发行前 发行后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华映视讯

（

吴江

）

有限公司

１００

，

１２１

，

０６８ ２７．００％ １０９

，

６４４

，

８７７ ２０．９６％

华映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 － ７９

，

３６５

，

０７９ １５．１７％

福建华映显示有限公司

－ － １５

，

８７３

，

０１５ ３．０３％

小计

１００

，

１２１

，

０６８ ２７．００％ ２０４

，

８８２

，

９７１ ３９．１６％

厦门华侨电子企业

有限公司

６７

，

８７９

，

３９５ １８．３１％ ６７

，

８７９

，

３９５ １２．９７％

厦门建发集团有限公司

－ － ４７

，

６１９

，

０４７ ９．１０％

小计

６７

，

８７９

，

３９５ １８．３１％ １１５

，

４９８

，

４４２ ２２．０８％

其他股东

２０２

，

８１８

，

２５２ ５４．６９％ ２０２

，

８１８

，

２５２ ３８．７６％

合计

３７０

，

８１８

，

７１５ １００．００％ ５２３

，

１９９

，

６６５ １００．００％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华映视讯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量为

１０９

，

６４４

，

８７７

股，持股比例为

２０．９６％

，华映光电

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量为

７９

，

３６５

，

０７９

股，持股比例为

１５．１７％

，福建华显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量为

１５

，

８７３

，

０１５

股，持

股比例为

３．０３％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实际控制人中华映管通过华映光电、华映视讯和福建华显间接持有

厦华电子的股份数量为

２０４

，

８８２

，

９７１

股，持股比例将上升为

３９．１６％

。

厦华企业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量保持不变，持股比例下降为

１２．９７％

，建发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量为

４７

，

６１９

，

０４７

股， 持股比例为

９．１０％

。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 建发集团间接和直接持有厦华电子的股份数量为

１１５

，

４９８

，

４４２

股，持股比例合计为

２２．０８％

。

三、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

有关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百分之九十，

即不低于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５．４７４７

元

／

股的百分之九十（即不低于

４．９２７３

元

／

股）。 经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各方协商一致，本次发行价格为

６．３０

元

／

股。

若本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将对

发行价格作相应调整。

（二）本次发行新股的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合计为

１５２

，

３８０

，

９５０

股，其中向华映光电发行

７９

，

３６５

，

０７９

股，向华映视讯发行

９

，

５２３

，

８０９

股，向福建华显发行

１５

，

８７３

，

０１５

股，向建发集团发行

４７

，

６１９

，

０４７

股。 若本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

行日期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将对发行总数作相应调整。

（三）支付条件和支付方式

华映光电拟以委托贷款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和无息贷款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华映视讯拟以委托贷款

６

，

０００

万元，福建华显

拟以委托贷款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建发集团以对本公司的无息借款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和现金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认购厦华电子向其

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四、本次收购取得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

华映光电就本次收购取得股份承诺： 华映光电取得的厦华电子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

起三十六个月不得转让。

华映视讯就本次收购取得股份承诺： 华映视讯取得的厦华电子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

起三十六个月不得转让。

福建华显就本次收购取得股份承诺： 福建华显取得的厦华电子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

起三十六个月不得转让。

除此之外，收购人本次收购取得的股份不存在其他权利限制情况。

第四节 需要披露的其他重大事项

截止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华映光电、华映视讯和福建华显尚未有需要披露的其他重大事项。

（一）华映光电、华映视讯和福建华显不存在《收购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情形，能够按照《收购办法》第五十

条的规定提供相关文件。

（二）截至提交本报告书摘要之日前

６

个月，本报告书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收购的有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

露，无其他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收购人：华映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华映视讯（吴江）有限公司

福建华映显示科技有限公司

证券简称：

ＳＴ

厦华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７０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２４

厦门华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厦门华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下午

３

时

在公司本部一楼视频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１０

名，实际到会董事

１０

人，监事、副总经理等高管人员列席本

次会议。 本次会议由王炎元董事长主持，会议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关于投资华映光电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

自中华映管股份有限公司成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以来， 厦华电子在发展

ＯＤＭ

业务与品牌营销的基础上，

大力培育优质客户群，逐步确立了

ＤＭＳ

经营模式（即

Ｄｅｓｉｇｎｅｒ

，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ｒ ＆ Ｓｅｒｖｉｃｅｒ

），战略聚焦电视设计、

制造与整合服务，为客户提供全面系统解决方案，向“服务型制造”转型升级，创造高附加值产品，为客户提供

更优质的服务，从而为股东创造更高的收益。

鉴于云端计算与家庭数字互联网络为下一个电视市场发展的主流， 公司必须积极进行相关关键技术与

材料布局，以满足战略客户之未来需求，达成创造技术与成本的竞争力之目标。基于此战略，公司先期计划出

资

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购买华映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的部分股权，藉此跨入触控技术领域，为公司未来规划商务

电视、 智能电视和网络电视的触控技术战略进行准备。 由于华映光电股份有限公司是公司大股东的关联公

司，在技术领域可以进行深层次的合作，由技术的革新带来彩电技术附加价值的提升，为未来多功能电视的

前景作准备；公司还拥有车载电视产品，车载电视的触控应用已经在新式飞机和高档轿车上广泛使用，介入

触控领域也将加快公司车载电视技术升级，提升公司竞争力并且得以因为掌握关键技术与材料，提升营收与

利润增长。

投资标的华映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中华映管股份有限公司，本议案构成关联交易。公司关

联董事王炎元、林盛昌、王忠兴就该议案表决进行了回避。 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负责对标的公司

进行尽职调查、股权评估、作价、协议的签订并及时披露具体进展情况。

独立董事意见：美国苹果公司

ＩＰＡＤ

、

ＩＰＨＯＮＥ

等产品的成功推广，带来触控技术的广泛应用，未来这项技

术将广泛应用于教育、媒体、银行、超市、医院、交通、广电、娱乐等领域。 彩电作为多媒体显示终端的一种，适

时引入触控技术是非常有必要的，厦华公司作为销售遍及全球各地的彩电服务商，需要适应全球不同客户的

不同需求，在资金允许的情况下，通过实际控制人中华映管的技术优势，更深层次的介入触控技术，使厦华公

司的彩电和车载电视技术能够向更宽的应用领域拓展， 为客户提供高附加值的产品， 为股东创造更大的利

润。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７

票，其中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和《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及《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有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照公司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相关事项，董事会认为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有关规定并具备相应条件。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１０

票，其中同意

１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因本议案分项表决事项涉及公司控股股东华映视讯（吴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映视讯”）、华映视讯

之关联方华映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映光电”）、福建华映显示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华

显”）及公司第二大股东厦门华侨电子企业有限公司之关联公司厦门建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发集

团”）认购本次发行的股票，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董事王炎元、林盛昌、王忠兴、王宪榕、吴小敏、郑毅夫在本议

案分项表决事项表决过程中回避表决，由其他四名非关联董事进行表决。

本次会议逐项审议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结果如下：

１

、本次发行的股票种类和面值

本次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为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４

票，其中同意

４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２

、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本次发行采用非公开发行的方式， 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后六个月内选择适当时机向华映光

电、华映视讯、福建华显和建发集团发行股票。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４

票，其中同意

４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３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本次发行对象如下：

（

１

）华映视讯。系本公司控股股东，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华映视讯持有公司股份

１００

，

１２１

，

０６８

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比例为

２７％

。 华映视讯拟以委托贷款

６

，

０００

万元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

２

）华映光电。系本公司控股股东华映视讯之关联公司，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华映管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华映管”）控制的公司，华映光电拟以委托贷款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无息贷款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认购本次非公开

发行的股份。

（

３

）福建华显。系本公司控股股东华映视讯之关联公司，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华映管控制的公司，福建

华显拟以委托贷款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

４

）建发集团。 系本公司第二大股东厦门华侨电子企业有限公司之控股股东，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厦门

华侨电子企业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６７

，

８７９

，

３９５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１８．３１％

。 建发集团拟以无息贷款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和现金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４

票，其中同意

４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４

、发行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为

１５２

，

３８０

，

９５０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９６

，

０００

万元。公司的股票在股东大会决议

公告日至发行日期间除权、除息的，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数量相应调整。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４

票，其中同意

４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５

、发行价格与定价方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均价为

５．４７４７

元

／

股。 经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各方协商一致，确定本次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为

６．３

元

／

股。公司的股票在董事会决议公告日至发行日期间除权、除息的，本次非公开发行

的发行价格相应调整。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４

票，其中同意

４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６

、股份限售期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所有特定对象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４

票，其中同意

４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７

、上市地点

在限售期届满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４

票，其中同意

４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８

、募集资金数量及用途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９６

，

０００

万元，其中包括华映光电、华映视讯、福建华显及建发集团以委托

贷款和无息贷款认购的金额

７６

，

０００

万元，该部分在发行时不直接募集现金。扣除上述委托贷款和无息贷款认购

金额，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现金募集资金额为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拟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４

票，其中同意

４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９

、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由公司新老股东共同享有。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４

票，其中同意

４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１０

、本次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决议有效期

本次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决议有效期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４

票，其中同意

４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逐项审议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四、《关于厦门华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本议案的主要内容刊载于《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的

《厦门华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因本议案涉及公司控股股东华映视讯及其关联方华映光电、福建华显，以及公司第二大股东厦门华侨电

子企业有限公司之控股股东建发集团认购本次发行的股票，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董事王炎元、林盛昌、王忠兴、

王宪榕、吴小敏、郑毅夫在本议案表决过程中回避表决，由其他四名非关联董事进行表决。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４

票，其中同意

４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五、《关于厦门华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的主要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的 《厦门华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前次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１０

票，其中同意

１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六、《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的主要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的 《本次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性分析

报告》。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１０

票，其中同意

１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七、《关于公司与华映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签订附生效条件的

＜

股份认购协议

＞

的议案》

董事会审议了厦门华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与华映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

议案。 该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１

、协议主体及签订时间

发行人：厦门华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甲方）

认购人：华映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乙方）

协议签订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

２

、认购价格、认购股份数量、限售期、支付方式

认购价格：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日，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均价为

５．４７４７

元（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均价

＝

定价基

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经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各方协商

一致，确定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为

６．３０

元

／

股。

如果甲方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本

次发行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

认购数量：乙方以对甲方的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委托贷款、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无息借款认购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

７９

，

３６５

，

０７９

股。 其中认购股份的数量以认购的总金额除以发行价格确认，若认购金额除以发行价格为非整数（不

足

１

股整数时），则认购股份数量取整。 如果甲方在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除权除息事项的，

则甲方本次发行的股份数量和乙方认购的股份数量将相应调整。

限售期：乙方认购股份的限售期为

３６

个月，即乙方认购的股票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

得转让。

支付方式：乙方支付股款后，甲方或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聘用的保荐人（主承销商）应向乙方发出股份认购

确认通知，认购确认通知应当载明认购股份数量及认购金额。 认购确认通知送达乙方，视为乙方支付了认购

股份对价。 甲方应当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获得证监会核准后六个月内办理乙方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股权

登记手续、进行账务处理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乙方配合办理。

３

、协议的生效条件

（

１

）甲方董事会通过决议，批准本次发行的具体方案。

（

２

）乙方内部权力机关通过决议，批准乙方认购甲方本次向其发行的股份。

（

３

）甲方股东大会通过决议，批准本次发行的相关事项，包括但不限于批准本次发行，以及同意豁免有关

收购要约事项。

（

４

）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并同意豁免乙方因其认购甲方本次发行的股份而触发的要约收购义务。

因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王炎元、林盛昌、王忠兴在该议案表决过程中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７

票，其中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八、《关于公司与华映视讯（吴江）有限公司签订附生效条件的

＜

股份认购协议

＞

的议案》

董事会审议了厦门华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与华映视讯（吴江）有限公司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

的议案。 该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１

、协议主体及签订时间

发行人：厦门华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甲方）

认购人：华映视讯（吴江）有限公司（乙方）

协议签订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

２

、认购价格、认购股份数量、限售期、支付方式

认购价格：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日，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均价为

５．４７４７

元（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均价

＝

定价基

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经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各方协商

一致，确定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为

６．３０

元

／

股。

如果甲方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本

次发行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 认购数量：乙方以对甲方的

６

，

０００

万元委托贷款认购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

９

，

５２３

，

８０９

股。 认购股份的数量以认购的总金额除以发行价格确认，若认购金额除以发行价格为非整数（不足

１

股整数时），则认购股份数量取整。 如果甲方在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除权除息事项的，则

甲方本次发行的股份数量和乙方认购的股份数量将相应调整。

限售期：乙方认购股份的限售期为

３６

个月，即乙方认购的股票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

得转让。

支付方式：乙方支付股款后，甲方或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聘用的保荐人（主承销商）应向乙方发出股份认购

确认通知，认购确认通知应当载明认购股份数量及认购金额。 认购确认通知送达乙方，视为乙方支付了认购

股份对价。 甲方应当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获得证监会核准后六个月内办理乙方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股权

登记手续、进行账务处理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乙方配合办理。

３

、协议的生效条件

（

１

）甲方董事会通过决议，批准本次发行的具体方案。

（

２

）乙方内部权力机关通过决议，批准乙方认购甲方本次向其发行的股份。

（

３

）甲方股东大会通过决议，批准本次发行的相关事项，包括但不限于批准本次发行，以及同意豁免有关

收购要约事项。

（

４

）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并同意豁免乙方因其认购甲方本次发行的股份而触发的要约收购义务。

因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王炎元、林盛昌、王忠兴在该议案表决过程中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７

票，其中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九、《关于公司与福建华映显示科技有限公司签订附生效条件的

＜

股份认购协议

＞

的议案》

董事会审议了厦门华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与福建华映显示科技有限公司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

议的议案。 该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１

、协议主体及签订时间

发行人：厦门华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甲方）

认购人：福建华映显示科技有限公司（乙方）

协议签订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

２

、认购价格、认购股份数量、限售期、支付方式

认购价格：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日，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均价为

５．４７４７

元（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均价

＝

定价基

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经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各方协商

一致，确定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为

６．３０

元

／

股。

如果甲方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本

次发行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

认购数量：乙方以对甲方的委托贷款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认购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

１５

，

８７３

，

０１５

股。 其中认购

股份的数量以认购的总金额除以发行价格确认，若认购金额除以发行价格为非整数（不足

１

股整数时），则认

购股份数量取整。如果甲方在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除权除息事项的，则甲方本次发行的股

份数量和乙方认购的股份数量将相应调整。

限售期：乙方认购股份的限售期为

３６

个月，即乙方认购的股票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

得转让。

支付方式：乙方支付股款后，甲方或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聘用的保荐人（主承销商）应向乙方发出股份认购

确认通知，认购确认通知应当载明认购股份数量及认购金额。 认购确认通知送达乙方，视为乙方支付了认购

股份对价。 甲方应当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获得证监会核准后六个月内办理乙方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股权

登记手续、进行账务处理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乙方配合办理。

３

、协议的生效条件

（

１

）甲方董事会通过决议，批准本次发行的具体方案。

（

２

）乙方内部权力机关通过决议，批准乙方认购甲方本次向其发行的股份。

（

３

）甲方股东大会通过决议，批准本次发行的相关事项，包括但不限于批准本次发行，以及同意豁免有关

收购要约事项。

（

４

）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并同意豁免乙方因其认购甲方本次发行的股份而触发的要约收购义务。

因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王炎元、林盛昌、王忠兴在该议案表决过程中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７

票，其中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十、《关于公司与厦门建发集团有限公司签订附生效条件的

＜

股份认购协议

＞

的议案》

１

、协议主体及签订时间

发行人：厦门华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甲方）

认购人：厦门建发集团有限公司（乙方）

协议签订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

２

、认购价格、认购股份数量、限售期、支付方式

认购价格：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日，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均价为

５．４７４７

元（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均价

＝

定价基

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经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各方协商

一致，确定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为

６．３０

元

／

股。

如果甲方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本

次发行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

认购数量： 乙方以对甲方的无息借款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和现金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认购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

４７

，

６１９

，

０４７

股。 其中认购股份的数量以认购的总金额除以发行价格确认，若认购金额除以发行价格为非整数（不

足

１

股整数时），则认购股份数量取整。 如果甲方在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除权除息事项的，

则甲方本次发行的股份数量和乙方认购的股份数量将相应调整。

限售期：乙方认购股份的限售期为

３６

个月，即乙方认购的股票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

得转让。

支付方式：乙方支付股款后，甲方或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聘用的保荐人（主承销商）应向乙方发出股份认购

确认通知，认购确认通知应当载明认购股份数量及认购金额。 认购确认通知送达乙方，视为乙方支付了认购

股份对价。 甲方应当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获得证监会核准后六个月内办理乙方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股权

登记手续、进行账务处理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乙方配合办理。

３

、协议的生效条件

（

１

）甲方董事会通过决议，批准本次发行的具体方案。

（

２

）乙方董事会通过决议，批准乙方认购甲方本次向其发行的股份。 涉及必须取得乙方相关政府主管部

门批准或核准的，还必须取得相关政府主管部门的批文。

（

３

）甲方股东大会通过决议，批准本次发行的相关事项，包括但不限于批准本次发行，以及同意豁免有关

收购要约事项。

（

４

）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并同意豁免相关收购方因认购甲方本次发行的股份而触发的要约收购义

务。

因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王宪榕、吴小敏、郑毅夫在该议案表决过程中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７

票，其中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十一、《关于中华映管股份有限公司和厦门建发集团有限公司以本次认购替代履行相关资金支持承诺义

务的议案》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７

日，在公司《关于股票恢复上市的公告》中，为支持公司发展，公司第一大股东和第二大股东

承诺： “在厦华电子每股净资产恢复到面值一元之前，继续履行对厦华电子现有的资金支持力度不变”。截至

目前，中华映管和建发集团对厦华电子的资金支持包括：福建华显为厦华电子提供的委托贷款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华映视讯为厦华电子提供的委托贷款

６

，

０００

万元，华映光电为厦华电子提供的委托贷款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无息借

款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建发集团为厦华电子提供的无息借款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预案，上述委托贷款

和无息借款将全部用于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 实际上履行了前述公告中的相关资金支持承诺。

因此，提请股东大会审批该议案。 本议案关联董事王炎元、林盛昌、王忠兴、王宪榕、吴小敏、郑毅夫在本议案

表决过程中回避表决，由其他四名非关联董事进行表决。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４

票，其中同意

４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十二、《关于公司本次发行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因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涉及公司控股股东华映视讯及其关联公司华映光电、 福建华显及公司第二大股

东厦门华侨电子企业有限公司之控股股东建发集团认购本次发行的股票，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董事王炎元、

林盛昌、王忠兴、王宪榕、吴小敏、郑毅夫在本议案表决过程中回避表决，由其他四名非关联董事进行表决。公

司独立董事对本关联交易议案出具了《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

１

、本次非公开发行有利于增强公司的独立性、减少关联交易，降低资产负债率和财务风险，提高公司的

融资能力和盈利水平，符合公司长远发展的需要，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２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方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规定，符合《上市公

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规定。华映视讯、华映光电、福建华显、建发集

团认购价格客观、公允，该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符

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损害社会公众股东权益。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４

票，其中同意

４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十三、《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根据公司的安排，为高效、有序地完成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工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拟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

理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的全部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１

、授权公司董事会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和股东大会的决议，制定、修改、实施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具体方案，并全权负责办理和决定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有关事项，包括但不限

于发行时间、发行数量和募集资金规模、发行价格的选择、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等；

２

、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决定或聘请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根据证券监管部门的要求修改、补充、签署、递交、呈报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的申报材料等；

３

、授权董事会签署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的重大合同和重要文件；

４

、授权董事会根据证券监管部门的审核意见对发行条款、发行方案做出修订和调整；

５

、授权董事会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修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并办理商务主管部门审批

备案、工商变更及备案登记；

６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有效期内，若非公开发行股票政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授权董事会按新

政策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进行相应调整并继续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

７

、授权董事会在出现不可抗力或其他足以使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计划难以实施、或者虽然可以实施但

会给公司带来积极不利后果的情形下，可酌情决定该等非公开发行股票计划延期实施；

８

、授权董事会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完成后，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股份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事宜；

９

、在相关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办理其他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的事宜；

１０

、本授权自股东大会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１０

票，其中同意

１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十四、《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华映视讯（吴江）有限公司、华映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及福建华映显示科技

有限公司免于发出要约收购的议案》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华映视讯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００

，

１２１

，

０６８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２７％

。 本次

非公开发行对象华映光电、福建华显为华映视讯的关联方，受同一控制人控制，属于一致行动人。 根据《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收购人包括投资者及与其一致行动的他人，收购人持有一个上市公司的股份达

到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３０％

时，继续增持股份的，应当采取要约方式进行，发出全面要约或者部分要约。 因

此，收购人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将会触发向其他股东发出要约收购的义务。

鉴于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以后，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华映光电、华映视讯和福建华显向各位股

东提出豁免其要约收购义务的申请。 华映光电、华映视讯和福建华显承诺：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三

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本公司向其发行的新股。 同时，华映光电、华映视讯和福建华显也将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申请免于以要约收购方式增持本公司股票。

由于该议案涉及公司与华映光电、华映视讯和福建华显的关联交易，关联董事王炎元、林盛昌、王忠兴在

该议案表决过程中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７

票，其中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上述第（一）至（十四）项议案均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厦门华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１４日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

(下转A32版)


